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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metoo 性平运动 性骚扰

2023年5月底，台湾卷起一波波MeToo浪潮，多名当事人接力在社群媒体上揭露自身受到性暴力的经验，

解读台湾新版性平三法：修法有哪些重点，还有什么未竟之业？

在历经MeToo巨浪的冲击后，台湾迅速展开性平三法的修法，修法有哪些重点，又有哪些未竟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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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知名与公众人物也连番受到指控，各领域几乎无一幸免。

实际上，台湾的性平法治已相对完善，且针对校园、职场分别订有《性别平等教育法》、《性别工作平等

法》，并就两法不足之处，另订有《性骚扰防治法》加以补强，然而，在MeToo的星火燎原点亮台湾的性

平暗夜后，人们才警觉到，现有的性平三法已无法接住一个又一个的受害者，修法的呼声鹊起，促使民进

党政府立即展开修法议程。7月底，在立法院加开临时会下，性平三法迅速完成修正且三读通过，法案将在

总统公告后生效，部分条文则预计于2024年3月8日正式实施。

回顾性平三法历史，在2000年后，因应性平意识高涨，台湾陆续通过实施性平三法，虽为性别平等张开保

护的大网，但随著时间更迭以及行为样态的愈趋复杂，仍然有改善的空间。亦有观点认为，台湾这波

MeToo运动，实际上是当事人在遭受机构背叛后所进行的反扑——当制度漏接后，只能透过自我揭露疮疤

的方式，唤醒社会的关注。

综观此次修法，总统蔡英文为其指出三大修正重点：第一，在于加强加害者的裁罚机制，增订权势性骚扰

并加重处罚；其次，完备被害人的权益保障；最后，则是引进民间资源，加入第三方协助调查，并建立加

害人资料库。

台湾MeToo延烧迄今，仍有MeToo当事人持续在社群媒体发声，在旧性平三法已无法回应新时代的挑战

下，此次三法修法有哪些重点，强化了哪些性平法制，同时还有哪些硬伤未能在此次修正中被解决？端传

媒与法律专业团队“法律白话文”合作，共同解读新版性平三法有哪些不同，又有哪些未竟之业。

性平三法三读重点 


本次最重要的几点改变是：加重加害人的惩罚、完善被害人的保护。在《性别平等工作法》中，将过去的

法案名称“性别工作平等法”变更为“性别平等工作法”，若雇主就是加害人，又同时负责性平调查，将有球

员兼裁判的疑虑，因此本次修法后，被害人可以直接向主管机关提起外部申诉。另外，也明订，被害人得

依侵害情节轻重要求ㄧ到三倍的惩罚性赔偿。行为人为最高负责人或雇用人，被害人得请求损害额三倍到

五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在《性别平等教育法》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是关于“师生恋”的规定，禁止师长与未成年人发展亲密关系，

另外，也将军校、警校、矫正学校纳入《性平法》适用的对象；如果行为人是校长或教职员，性平调查小

组的委员得全数外聘，让被害人的保护更加周延。

而《性骚扰防治法》中，则回应民间对于延长申诉期限的诉求，从“一年延长至两年”，权势性骚扰事件则

延长到三年。在三法中，明订有关单位给予被害人法律、心理辅导与咨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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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本次三读版本的修法重点： 






解读新版性平三法 
 明定适用顺序，降低法规混乱 


对于何种行为会构成性骚扰，以及发生性骚扰事件该如何处理，性平三法各自有不同的规定。虽然按照性

骚法的规定，这些事项原则上会依性骚法处理，但性骚法同时也表明，除少数条文外，凡是适用性工法及

性平法的情形，便不再适用性骚法。

与性骚法及性平法雷同的是，性工法将性骚扰分为“敌意性工作场所性骚扰”及“交换式工作场所性骚扰”。

前者指的是受雇者于“执行职务”时，遭受他人性骚扰，以至于对该名受雇者形成具有敌意的环境，导致该

名受雇者的尊严被贬损，或是工作表现变差。

雇主利用受雇者的劳动力扩大经济利益，自然也应该确保受雇者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下工作。因此，性工法

课予雇主防治性骚扰的义务，相关准则也要求，雇主必须提供受雇者及求职者免于性骚扰的工作环境；当

受雇者于“执行职务”时遭受性骚扰，性工法则要求雇主必须采取立即有效的纠正及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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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性骚扰是否发生于受雇者“执行职务”时，决定了是否有性工法相关规定的适用，如何判断“执行职

务”，便成为司法实务上争论的重点之一。对此，我国法院时常采取《劳动基准法》所称的“工作时间”加以

判断，例如打卡时间。

不过，真实世界是动态的，性骚扰的行为人可能会在“工作时间”从事性骚扰，也可能在“非工作时间”继续

行为，这就代表性骚扰可能会因为从“工作时间”延续到“非工作时间”，而出现将前者以性工法处理，后者

用性骚法处理的割裂现象。一旦被害人分别依性工法及性骚法提起申诉，就可能出现申诉结果不同的情

况。

2008年至2010年间，新北市就曾发生国中教师利用担任学务主任的机会，多次在上班时间及下班后，盗

用学生被没收的手机拨打骚扰电话及简讯给同校教师，借此性骚扰。按规定，受害教师在上班、下班期间

遭受的性骚扰，必须分别依性工法、性骚法提起申诉。

受害教师向学校申诉后，学校回函表示不予受理，受害教师因而向劳工局及教师申诉评议委员会提起申

诉，却因为各部门不清楚自己的权责归属，导致案件在劳工局、教评会、社会局及教育局间流浪了一年多

仍迟迟未处理，最后遭监察院纠正。

考虑到适用上的混乱，本次性平三法修正将性骚法定位为“一般法”，将性平法及性工法定位为“特别法”，

并将适用顺序订为先性平法，再性工法，最后性骚法。也就是说，假如一件性骚扰事件可以适用性平法，

就优先适用性平法；如果不能，就看看是否能适用性工法，由性骚法担任最后一张网。

至于“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的割裂适用问题，本次修法也将三种“非工作时间”的情形纳入性工法统一

处理：

受雇者于“非工作时间”，遭受所属事业单位的同一人持续性性骚扰。例如，同公司的同事在上下班时间

持续传送性骚扰讯息。

受雇者于“非工作时间”，遭受不同事业单位，具共同作业或业务往来关系的同一人持续性性骚扰。例

如，合作厂商在上下班时间持续传送性骚扰讯息。

受雇者于“非工作时间”，遭受最高负责人或雇用人为性骚扰。例如，老板未曾在上班时间进行性骚扰，

但在某次下班后的自主聚餐时，触摸受雇者的臀部。

https://www.cy.gov.tw/CyBsBoxContent.aspx?s=1362


2023年6月10日，台北的捷运站。摄：陈焯𪸩/端传媒

健全职场申诉，调整赔偿规定 


发生在职场的性骚扰事件，台湾是由雇主负起预防、调查及惩处等大部分责任，但此种作法可能面临不少

问题。例如，雇主或其组成的申诉处理委员会，未必公正或具有性别意识，当雇主本人便是性骚扰行为人

时，也难以期待雇主公正处理。

依照性工法的规定，雇主在知悉有性骚扰时，必须采取立即有效的纠正及补救措施，但当雇主“本人”就是

性骚扰行为人时，旧法没有规定该如何处理，这可能导致雇主调查自己性骚扰事件的诡异现象。此外，假

如雇主没有尽到纠正及补救义务（例如雇主认为其行为并非性骚扰，因此未采取任何措施），而被地方主

管机关开罚时，处罚的对象也是公司，而非雇主本人。

针对这个明显的法律漏洞，劳动部在 2020 年时修正了相关准则，使被害人可以直接向地方主管机关（如

台北市政府劳动局）申诉，但此一准则法规范的位阶过低。因此，此次修法便在性工法明定，最高负责人

或雇用人就是性骚扰行为人时，受雇者或求职者可以直接向地方主管机关申诉。

其次，修正后的性工法亦明定，地方主管机关认定最高负责人或雇用人有性骚扰情事时，可以直接对行为

人本人处以罚锾，解决处罚对象非针对行为人的问题；民事求偿部分也作出特别规定，使受害人可以对其

请求损害额三倍至五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不过，除了雇主本人是行为人的情形，当雇主调查其他员工之间发生的性骚扰事件，也可能会有消极处



人是 为人 形 其 员 扰 会

理、调查偏颇等问题。举例来说，雇主可能特别中意性骚扰事件的其中一方，或是当雇主成立申诉处理委

员会时，没有注意委员性别比例，或是委员不具有相关专业或性别意识，导致调查徒具形式。

为解决此一问题，此次修法新增若干监督机制。例如被害人不服雇主调查结果时，可以直接向地方主管机

关申诉，不用再次循内部机制提起申复；雇主接获申诉及作出调查结果时，都必须通知地方主管机关；针

对内部调查的专业度，则规定一定规模公司的申诉处理单位，成员必须有具备性别意识的专业人士。

以上措施或能解决一部分调查不公的问题，但性工法仍然有著雇主自行打造职场友善的属性，因此长远看

来，如何促进（甚至监督）雇主、公司内部的性别意识，可能才是我国职场性骚扰状况能否改善的最大问

题。

2023年7月19日，国立台湾大学。摄：陈焯𪸩/端传媒

改善校园救济，强化政府监督 


一旦发生性侵害、性骚扰或性霸凌事件，而当事人一方是学生，另一方则是校长或教职员工，就属于性平

法处理的范畴。



性平法规定，这类事件的被害人或法定代理人，可以向行为人所属的学校申请调查。但如果行为人就是学

校校长，则必须向学校所属的主管机关（如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申请调查。学校与主管机关都设有“性别平

等教育委员会”（简称性平会），接获调查申请的学校或主管机关，必须交由所属的性平会调查处理，或由

性平会成立调查小组处理。

原则上，性平会会在两个月内作成调查报告及处理建议，并由学校或主管机关自行或移送相关权责机关依

法议处（如教师评审委员会等），并将处理结果通知申请人、行为人。如果申请人或行为人对处理结果不

服，则可以在收到通知后向学校或主管机关“申复”。如果对申复结果仍有不服，则可以依照相关法律提起

“申诉”、“再申诉”。

性平会的调查报告及处理建议，以及相关权责机关的议处，深深影响著当事人的权益，因此“申复”及“申

诉”的用意，即在于给予学校或主管机关重新审视的机会，促使相关单位谨慎作出决定。这对于有意处理性

平事件的学校或主管机关而言，自然是良好的保险机制，然而，一旦当事人面对的是消极怠惰的学校或主

管机关，就成为消耗心神的冗长程序。

因为当事人在申请调查、申复与申诉这三项程序中，都必须重复面对同一个学校或主管机关。不仅如此，

原本已经跑过的程序，还有可能因为存在瑕疵而白跑一趟。

性平法规定，学校如果有违反性平法的情况，被害人可以向学校所属的主管机关申请调查，而主管机关如

果发现调查程序有重大瑕疵，则可以要求性平会“重新调查”。例如，被害人依法有陈述意见的机会，性平

会却忘记请被害人表示意见，教育局可以因此将案件发回学校。

这代表就算性平会对于事实的认定没有错误，也可能会因为程序有瑕疵，导致调查程序必须“整个重来”。 


本次修法后，程序冗长的问题已有所改善。首先，校园性别事件的行为人如果是校长或教职员工，被害人

或申请人可以直接向“主管机关”申复，可以不用向“学校”申复。

为了避免主管机关要求学校重新处理时，学校仍然消极怠惰，导致案件不断在学校与主管机关间来回往

复，本次修正亦新增规定，被害人或申请人依法直接向主管机关申复后，主管机关如果发现学校处理结果

违法或不当，必要时，可以依照主管机关所设的性平会建议，将学校处理结果“直接改核”。简单来说，就

是你做不好，我就直接更改你的处理结果。

其次，于学校调查处理校园性别事件时，主管机关必须对学校提供咨询服务、辅导协助，并适法地监督或

予以纠正。



一旦在监督过程中，主管机关发现学校性平会有某些怠惰或瑕疵（该开会不开会、该审议不审议、调查瑕

疵、处理结果违法）的情况，可以通知学校在申复程序中一并处理，或是由性平会另行审议；如果交回学

校性平会后还是处理不好，主管机关可以直接转交主管机关自己的性平会作出决议、取代学校性平会的决

议，将相关情况纳入学校评鉴、行政考核并追究责任。

这项修正让学校在同一程序就将瑕疵解决掉，避免结果都出来了，却因为部分程序瑕疵要全部重来的情

况。

台湾司法院。

三读后的未竟之业 


国民党立委谢衣凤在三读后指出，在校园发生的“师对生”性骚扰案后，涉案老师离开校园却到补教业授

课。为防止不当教师持续在民间教学，由于《性平法》未将补教体系的老师纳入其中，因此国民党提出的

版本希望能在《性骚法》中建立防狼师条款，建立电子资料库供教育机构查阅。但最终仅通过“汇整与统计

性骚事件及资料的资料库”。



另外，妇女新知基金会曾于行政院草案公布后做出修法声明，其中几项仍是在三读中未见修改的部分。新

版《性工法》规定，雇主接获当事人申诉才有处理性骚扰调查的义务，若雇主仅“知悉”，而被害人未提出

申诉，雇主就没有相关义务。妇女新知认为，这违反修法强调的友善与可信赖原则。

台湾过去曾出现多起宗教团体人士利用敬拜做出性骚、性侵事件。妇女新知表示，曾发生在同一个案件

中，其中一名被害人与宗教团体有聘雇关系，另一名被害人却是一般信徒，导致前者案件被依法起诉，后

者却无法符合现有法律下的权势定义而不起诉。因此妇女新知曾在此次修法中呼吁在《性骚法》中纳入“信

仰活动”而为的利用权势性骚，但却没有在此次新法中修订。

时代力量党团则开记者会指出，本次修正的《性工法》只有针对10人以上公司才要建立申诉管道，时代力

量质疑，10人以下的微型企业员工或顾客也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王婉谕更在三读后批评，劳动部与卫福部

称10人以下的企业会有配套措施，但至今仍未见到。

https://www.awakening.org.tw/news/5898

